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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18）浙 0782 民 初
20702号

钟小月：本院受理
原告义乌市微锐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
钟小月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被告钟小月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
讼材料，原告义乌市微
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诉请：一、被告支付原
告人民币 55734 元（本
金 ：49000 元 ，利 息
49000 元 × 24% × 209
天÷365天=6734元，利
息暂计至 2018 年 9 月
21 日），并支付 2018 年
9 月 22 日起至实际履
行之日按年利率24%计
算的逾期利息；二、本
案 3400 元律师费由被
告承担；三、原告有权
对被告抵押的北京现
代牌车辆（车牌号：浙
DC1N65， 车 架 号
LBEY-
FANC7DY204938） 以
拍卖、变卖等方式所
得价款优先受偿。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被告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本案依法组
成 合 议 庭 ，定 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破 40
号

本院于 2018 年 12
月17日，根据葛磊的申
请，裁定受理浙江省浦
江七彩水晶玻璃厂（以
下简称“七彩水晶厂”）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12月18日指定
浦江弘哲会计师事务
所担任七彩水晶厂的
管理人。

七彩水晶厂的法
定代表人、股东、高管
及 财 务 负 责 人 应 在
2019 年 1 月 10 日前向
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
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
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
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
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
等资料。未在期限内
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
法追究相应民事责任。

七彩水晶厂的债
权人应在 2019 年 2 月
28 日前向七彩水晶厂
管理人（通讯地址：浙
江省浦江县亚太大道
518号亚太广场A座四
楼，浦江弘哲会计师事
务 所 ；邮 政 编 码 ：
322200；联系人：陈振
荣 ；联 系 电 话 ：
0579-84150592、
85140539、
13967957585）申 报 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的证据材料。
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七彩水晶厂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七彩水晶厂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3
月 11 日下午 2 时在浦
江县人民法院第十五
审判庭召开七彩水晶
厂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84 民初
7472号

刘柳俊：本院受
理原告叶建荣与被告
刘柳俊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送达本院（2018）浙
0784民初7472号民事
判决书。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浙江
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
案庭 523 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84 民初
7192号

胡春彪：本院受
理原告应德行为与被
告胡春彪买卖合同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0784民
初 719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永康市人
民法院 504 办公室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破 38
号

本院于2018年12
月 17 日，根据高东前
的申请，裁定受理浦
江红棉家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红棉家纺
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 2018 年 12 月
18日指定浦江弘哲会
计师事务所担任红棉
家纺公司的管理人。

红棉家纺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股东、高
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19年1月15日前向
管 理 人 提 交 述 职 报
告，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保险费用的缴纳
情况，并交付占有和
管理的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资料。
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
义务的，将依法追究
相应民事责任。

红棉家纺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 2019 年 2
月28日前向红棉家纺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浙江省浦江县亚
太大道 518 号亚太广
场 A 座四楼，浦江弘
哲会计师事务所；邮
政编码：322200；联系
人：陈振荣；联系电
话 ：0579-84150592、
85140539、
13967957585）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
料。未能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红棉家纺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红棉家纺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
3 月 13 日上午 9 时在
浦江县人民法院第十
五审判庭召开红棉家
纺公司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 负 责 人 身 份 证 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 证 件 或 律 师 执 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8991号

赵葵阳：本院受理
的原告张世淦与被告赵
葵阳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
付 货 款 人 民 币 21296
元，并承担从起诉之日
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
年利率 6%计算的利息
损失。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2019年4月
22 日上午 8：40 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9256号

方剑、虞育祥：本院
受理的原告虞黎明与被
告方剑、虞育祥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诉请：
1、由第一被告方剑支付
货款 54000 元，并支付
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
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2、由虞育祥在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2019年4月
22 日上午 9：10 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9123号

张红一、郑文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寿
根与被告张红一、郑文
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1、判令
被告张红一归还原告
李 寿 根 借 款 本 金
996890 元，利息 717760
元（利息暂计算从2015
年 11 月 11 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10 日 止），合
计：1714650 元。并支
付起诉之日止实际履
行之日止的利息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四倍计算；2、由被
告郑文红对上述债务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上午 9：30 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8728号

吴书渊：本院受理
的原告钟润东与被告
吴书渊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判令被
告 立 即 支 付 代 偿 款
31256 元及利息（起诉
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
算），并承担诉讼费。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上午 8：40 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6163号

徐志星：本院受理
原告傅继信诉被告徐
志星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 本 院（2018）浙 0726
民初 6163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浦东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周群霞：本院受理
原告贾丽英诉被告周
群霞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
原告货款37700元及利
息损失（自起诉之日按
银行年利率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2、由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04 月 11 日上午
09：00在本院浦东法庭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8959号

徐向洋：本院受理
原告张国才诉被告徐
向洋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诉讼请求为：1、判
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
本 金 35000 元 及 利 息
（按年息6%从2017年1
月1日起开始计算至实
际归还之日止）。2、由
被告承担案件本案诉
讼费用。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故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2019年4月3日9:
00 在本院浦东法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9055号

王听、王永红：本
院受理原告贾根宝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浙 0726 民
初 9055 号案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9
年4月9日上午09时00
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5689号

张海虹：本院对原
告林强勇诉被告柳福
汉、张海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
决结果为：一、限被告
柳福汉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
告 林 强 勇 借 款 本 金
319000 元 及 利 息（自
2018 年 2 月 13 日起按
月息1分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应扣除2018
年 12 月 2 日支付的利
息10000元）。二、驳回
原告林强勇其他诉讼
请求。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726 民初 5689 号民事
判决书。本案受理费
7996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人民币8646元，由
原告林强勇负担 1911
元 ，被 告 柳 福 汉 负 担
6735 元。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浦东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5672号

江叶理、沈飘飘：
本院受理原告陈兴地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 0726 民
初 567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6261号

张有兴：本院受理
原告浦江县家佳园装
饰商行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本 院（2018）浙
0726 民初 6261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6350号

黄柏春：本院受理
原告张致伙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初 6350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6548号

陈四罗：本院受理
原告陈朝彪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初 6548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7572号

潘理、金欢：本院
受理原告金蓉蓉诉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 0726 民
初 757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自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6587号

王根正：本院受理
原告王恒山诉被告王
根正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初 6587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浦东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8430号

郑忠于：本院受理
原告于庆阳诉被告郑
忠于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本案由刘波担任
审判长，与审判员肖春
来、人民陪审员芮孟畅
组 成 合 议 庭 ，定 于
2019 年 4 月 4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浦东法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符建勇：原告杨建
华与被告符建勇为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 1003 民
初 7442 决书。判决：被
告符建勇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
杨 建 华 担 保 代 偿 款
66768.39 元，并支付利息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 类 贷 款 基 准 利 率 自
2018 年 10 月 11 日 起 计
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
日 止）。 案 件 受 理 费
1469 元，减半收取 734.5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134.5 元，由被告符建勇
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
缴上诉案件受理费 1469
元（款 汇 ：台 州 市 财 政
局，开户银行：台州市农
行 ，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089
001，在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
件送交本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吴小玲（户籍所在地
浙江省苍南县钱库镇三
东村）、项延章（户籍所在
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大南街道飞霞南路方正
大厦4幢506室）：本院受
理原告邵伯华诉被告吴
小玲、项延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浙 1121 民
初 5362 号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你们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送
达后的15日内，逾期不提
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
权利。本院决定于 2019
年3月22日9时在本院船
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田县人民法院
（2018）浙 1102 民 初
5979号

付华：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恒义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付华（户籍所
在地：安徽省宁国市西津
办事处兴美商贸中心2幢
310 室）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1102 民初 5979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一、解除原告浙江恒
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
被告付华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 签 订 的 编 号
为-201704005的《江泰星
悦汇租赁合同》；二、被告
付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腾空位于江泰
星悦汇 3 号楼 102 号（成
大街 181 号 3 幢 13 号）商
铺；三、被告付华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
原告浙江恒义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支付因其违约
导致合同提前终止而产
生 的 赔 偿 金 14668 元
（2.415 元/日/m2 ×
63.13m2 × 90 天 + 5 元/
月×63.13m2×90 天）；
四、被告付华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
浙江恒义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支付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至被告腾空租赁
物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应
付的租金（暂计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应付租金
39639 元，扣除已付租金
13358 元 ，尚 欠 26281
元）；五、被告付华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向原告浙江恒义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
2017 年 5 月 9 日起至被
告腾空租赁物之日止的
管理服务费（管理服务
费按 5 元/m2 计算，暂计
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为
3593 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 讼 法》第 253 条 之 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人民币 1006 元，
由被告付华负担；公告
费 300 元，由原告浙江恒
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孙敏、王益朋：原告
林贤信与被告孙敏、王益
朋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
理由拒不到庭。现依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1003 民初 673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本案按撤诉处理。案
件受理费898元，减半收
取449元，公告费400元，
合计849元，由原告林贤
信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亚华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润康药业有限公司与被
告亚华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为企业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1003民初6921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亚华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返还原告浙江润康药业
有 限 公 司 借 款
7972935.47 元,并支付利
息（按年利率 6%自 2018
年 9 月 13 日起计算至本
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 67611 元，公
告费 400 元，合计 68011
元，由被告亚华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
预 缴 上 诉 案 件 受 理 费
67611元（款汇：台州市财
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
农 行 ，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089
001，在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
件送交本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8）浙1102破1号
本院根据朱俊芳、于

伟峰的申请，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裁定受理丽水
市华光印务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同年12
月12日指定浙江丽阳律
师事务所担任丽水市华
光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丽水市华光印务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在
2019年2月25日前，向丽
水市华光印务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丽水
市莲都区城北街 368 号
绿谷信息产业园 5 号楼
丽福大厦 5 楼浙江丽阳
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23000；联系人：王镇灵，
1570616382）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丽水市华光印务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丽水市
华光印务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在 2019 年
3 月 7 日 9 时在本院第一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
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
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
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
书。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 2018 年
12月27日第12版法院公
告栏中，温州市鹿城区人
民法院（2018）浙 0302 民
初 10837 号 ，内 文 原 告

“叶松琴”应为“叶松燕”，
特此更正。

本 报 2018 年 11 月
28 日第 5 版和第 8 版中
缝刊登的武义县人民法
院（2018）浙0723破8号，
内文第二段开头“浙江
汇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9 年
1月1日前”应为“浙江汇
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自 2019 年 1
月11日前”；第四段开头

“本院定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9 时
30 分在武义县人民法院
第三法庭（武义县宝塔
路9号）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应为“本院定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星期
四）上午 9 时 30 分在武
义县人民法院第一法庭
（武义县宝塔路 9 号）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特此更正。


